
外国资料

日本财政体制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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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财政体制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体

制。日本的行政区划分三级，即中央、都道府县和市镇

村。都道府县和市镇村又统称为地方自治体，直接受中

央的指导。都道府县或市镇村在财政上都有自己独立的

预算。因此，日本财政体制基本上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自

治体财政两级。
日本财政体制的具体管理办法，是在法律、政策集

中统一于中央的前提下，财政收支上实行地方与中央分

权，其要点是：在中央与地方自治体之间严格划分收支

范围，在支出上各自有其明确的事业范围，各对其事业

范围的开支负完全责任；在收入上各有其收入来源，各

自设立机构负责组织自己的收入；不论何种收入或何种

支出，一律列入预算，不分预算内与预算外；各编各的

预算，各自负责其预算平衡，多收多支，少收少支，结

余留用。中央财政只是在地方财政不足以维持公共事业

的最低需要时，才给予补贴。最初，日本中央财政对地

方财政的补助办法，是按地方预算的实际收支差额给予

补助。这种办法造成每年地方都要和中央在收支上 扯

皮、争补贴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设计了一种标准

计算办法，以此计算各自治体所需补助的数额。用标准

计算办法算出的收入叫标准收入，用标准计算办法算出

的支出叫标准公共事业需要支出，中央财政则按各个自

治体的标准收入与标准支出相抵后，支出大于收入的数

额给以补助。
日本财政体制，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上，大约

有70%以上的事业划归地方负责。也就是说，财力的最

终使用权绝大部分归地方，中央财政只负责国防、外交、
中央级行政事业和一些跨区的或特大的事业项目等等。
在收入划分上，70%的财源归中央。日本财政收入来源

主要是税收，所以划分收入权基本是划分税收权。
中央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以抵补支出时，给予

地方补助的具体办法，是通过“地方交付税”，“地方让

与税”，“国库负担金”等三种方式，把中央收入的国税

一部分返回地方。为了保证每年中央财政补贴金的稳定

性，还规定每年中央向地方交拨的交付税有一定的限

额，有一定的比例。现行办法是，每年从国税的所得税、

法人税、酒税等三种税的收入中拿出32%，以补地方财

源之不足。如果各自治体需要补助的数额总计超 过了

32%，则要按一定的比例压缩补助数额，直至压到两者

相平为止。
中央与地方之间收支确定后，地方只要不违反国家

法律和财政政策，地方财政则多收多支、少收少支，出现

赤字自己解决，中央不再干涉地方财政活动。法律规定

地方必办的公共事业，地方如果没有办到，而把钱用于

其它方面，则由地方主管人员负法律责任。
日本财政体制对事业范围和收支的划分，目的是要

保证中央拥有足够的财力，来发挥对地方财政的调节作

用和使用方向的诱导作用，以实现从宏观上控制地方财

政资金按照国家统一目标使用，同时又把大部分事业交

给地方去办，使地方拥有一定的固定收入，可以增加地

方的责任和自主性，以利于地方自治权的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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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益阳地区

成立税务学会

为 了贯彻理

论联 系实际的原

则，探索税收 的

理 论，研究和加

强税收 的科学管理，经中共益阳地委宣传部和益

阳地 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批准，正 式成立

益阳地区税务学会，并于1982年4月6日 召开了成

立大会。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全区财政税务工作人

员五 百多人。有

关领导同志出席

了会议。会上通

过了学会章程，

选举了理事会。随即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议，推选

了会长、副会长、秘 书长、副秘书长和常务理 事。

会后已积极开展了研究活动。计划今年尽快地拿

出第一批研究成果。  （谢伟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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